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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25          证券简称：环能科技         公告编号：2017-071 

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及收到行政处罚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安全生产事故情况 

（一）事故情况简述 

2017年 9月 29日傍晚，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位于

北京市顺义区的花马沟应急污水处理站发生有限空间中毒窒息事故，造成 3人死

亡。初步认定责任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环能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北京环能”）。 

（二）事故处理情况 

事故发生后，北京环能立即组织消防、医护人员施救，并向有关部门报告，

公司立即启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紧急成立事故处置工作小组，配合相关部

门做好现场救援和现场保护工作，并积极配合公安、安监等相关部门对本次事故

原因进行调查，同时做好事故善后处理工作。 

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本次事故发生的原因为一名工人在污泥池中违章作业，

操作不当，致中毒窒息，另外两名工人施救不当亦中毒窒息，经消防、医护人员

现场救援后，当场宣布死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事故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待最终调查完成后，公司将及时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二、收到行政处罚告知书的情况 

2017年 10月 3日，北京环能收到北京市顺义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下发的

行政处罚告知书（安监罚告[2017]115 号），主要内容如下： 

北京环能存在下列行为：2017年 10月 2日，1、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

产教育培训考核；2、未为从业人员配备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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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3、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经营场所和有关设备设施上设置明显安全警示标

示；4、未按照规定制定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或未定期组织演练；5、特种

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6、未制

定企业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以上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

四十二条，第三十二条，第七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的

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九十六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第（六）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第（七）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九十八条第（四）项的规定，参照《北京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

量基准》，拟对北京环能作出人民币三十五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截至 2017年 10月 6日，北京环能已按照相关要求完成整改工作，并将在收

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后及时缴纳罚款。 

三、上述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一）花马沟应急污水处理站处理能力为 2万立方米/日，事故发生后，花

马沟应急污水处理站停产整改，截至 2017年 10月 6日已恢复运营。 

（二）本次安全生产事故涉及的员工伤亡在保险公司承保范围之内。 

（三）由于本次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理工作仍在进行中，事故造成的直接财产

损失和上述事项对公司后续生产经营的影响尚无法准确预计。公司估算本次安全

生产事故给公司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包括停产损失、对员工家属的赔偿、行政

处罚等）大约在 300万元至 400 万元之间。 

（四）除上述情况之外，目前本次事故对北京环能的正常生产经营未造成实

质性影响。 

四、其他 

（一）公司对本次安全生产事故罹难人员表示沉痛哀悼！对罹难人员家属表

示深切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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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以此次事件为警示，举一反三，引以为戒，对公司生产系统进行

全面的安全生产排查，加强生产安全管理，坚决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确保公

司生产安全稳定运行。 

（三）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告相关事项的进展情

况。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0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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